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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六届会议 

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 

临时议程
* 
项目 3(a)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“2000 年妇女： 

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的大会特别 

会议的后续行动：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

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：优先主题： 

“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 

饥饿、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” 
 
 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促进权利、发展与和

平的学习伙伴关系提交的陈述 
 
 

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，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。 

 
 

 
*
 E/CN.6/2012/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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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述 
 
 

  农村妇女：从受益者和参与者到真正拥有权利者 
 
 

 过去十年里，妇女促进权利、发展与和平的学习伙伴关系一直密切参与制定

和实施各种赋予中东/北非地区以及全球其他地方农村妇女权能的举措，办法是

通过建立领导能力，促进倡导农村改革，支持农村妇女参与基层的公共和政治活

动。几年来，我们一直与该地区的伙伴紧密合作，监测妇女参与社会变革运动的

情况，并确定和跟踪新出现的影响农村妇女的趋势。 

 从历史上来看，中东/北非地区的农村妇女遭受了各种性别歧视，其中最严

重的歧视无疑是农村妇女的大量工作没有得到重视。农村妇女在确保农村社区的

生活和生计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，尤其考虑到农村妇女继续首当其冲地

遭受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。农村妇女不仅需要面对性别偏见，而且还

需要面对因性别而难以获得财产和资产，以及有效的司法机构的帮助。除了农村

妇女的脆弱性和从属地位之外，她们还缺乏照顾、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服务，

而且，农村女童和妇女还遭受各种歧视性做法，尤其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，

并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，包括免于暴力的保护。 

 然而，我们在过去十年的工作表明，协调一致和多方面的干预措施，能大力

促进持久的变化。事实上，在基层为农村妇女实施具体举措，如支持和建立农村

妇女的集体组织，如合作社、生产小组或社区团体，提高领导能力和支持创造政

治参与的空间，以及在妇女组织、维权团体和农村妇女之间建立联系，已有效地

促进农村妇女的积极变化。 

 当我们目睹阿拉伯之春正产生的结果，并认识到农村地区的重要性，以及中

东/北非地区的农村妇女数量众多，我们关切地注意到，促进农村妇女的权益、

解放和机会，似乎不是新出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议题。 

 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若要获得真正的民主，性别公正和平等需要成为当前改革

进程的重心之一。 

 妇女促进权利、发展与和平的学习伙伴关系呼吁中东/北非地区的新政府建

立具体的宪法和法律框架，以便颁布和实施各种法律、政策和法规，消除对农村

妇女的歧视，并减少性别差距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有关的差距。 

 在我们所建议的改革措施中，我们主张制订关于农村妇女工作的全面国家政

策，其中包括各种前瞻性的积极措施，能为妇女提供就业和支助，帮助她们过上

有意义的和有成效的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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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，我们呼吁新的社会和国家机构履行对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职责，并

建立问责机制，以便与农村妇女及其代表组织直接联系和对话，并确定能衡量变

化和进展的阶段性目标和指标。 

 

 


